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
公   告

2011年　第10号
为了提高通关效率，保证海关正确审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以下简称《审价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的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以下简称预审价），是指经企业申请，货物进口地海关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前对其完税价格进行审核，货物实际申报进口时，海关按照预审价确定的完税价格计征税款。
二、公式定价进口货物、保税内销货物以及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销征税的货物不适用本规定。
三、适用A类、AA类管理的企业可以向海关申请预审价。
四、企业进口符合公告规定商品范围（附件4）的，可以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之前至少15个工作日，书面向货物进口地现场海关提交预审价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申请单》（以下简称《预审价申请单》，详见附件1），每一份《预审价申请单》对应一份合同；
（二）合同、发票等与货物进口有关的商业单证；
（三）反映交易过程的业务函电及商品资料、价格行情等；
（四）A类、AA类企业管理类别调整决定书：
（五）海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五、申请企业应当对申请内容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海关应当依法保守申请企业的商业秘密。
六、对于在价格预审核期间或企业补充材料期间，货物实际申报进口的，企业应当立即书面通知南京海关关税处和货物进口地现场海关。

七、海关经审核认为企业申请价格符合成交价格有关规定的，出具《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决定书》（以下简称《预审价决定书》，详见附件2）。《预审价决定书》仅对申请企业本次申请的货物有效。《预审价决定书》的有效期限为90天，特殊情况，经海关同意可以再延长30天。长期合同进口货物的《预审价决定书》有效期由海关按照合同履行期限确定。
海关经审核认为企业申请价格不符合成交价格有关规定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出具《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告知书》（详见附件3），海关将按照《审价办法》及相关管理规定审查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并通知企业按照正常报关程序申报进口。
八、企业经预审价申请获得海关出具的《预审价决定书》或《预审价告知书》的，应当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时，在报关单备注栏内填报《预审价决定书》或《预审价告知书》编号，并随附《预审价决定书》或《预审价告知书》复印件及进口申报所需的各项资料
九、在海关预审价申请审核期间或作出预审价结论后，预审价申请中内容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立即向南京海关关税处和现场海关书面说明理由，并向现场海关重新提出预审价申请。
预审价结论撤销时，有关货物尚未申报进口的，海关可以接受企业重新提出的预审价申请；有关货物已经申报进口且已按照预审价确定的完税价格计征税款的，海关应当重新审查确定货物的完税价格，并按照有关规定对已经征收的税款进行调整并办理相应的退补税手续。
预审价结论经撤销的，或者《预审价决定书》有效期届满的，《预审价决定书》自动失效。
十、企业在货物申报和进口过程中违反海关管理规定的，海关依法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十一、海关将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调整预审价商品范围，并对外公告
十二、本公告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1. 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申请单
      2. 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决定书
      3. 南京海关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告知书
      4. 南京关区预审价商品范围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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